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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订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讲义

组织纪律（预计可讲授 20 分钟）

《条例》的分则是从第四十九条到第一百五十四条。分

则有六章，包括对违反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

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。

《条例》第七章是关于对违反组织纪律行为处分的规定，

从第七十七条到第九十三条。这次关于组织纪律的重要修改

体现在新增加的 4 处。

《条例》第七十七条规定，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从警告到留党察看等处分。这一条列举

了四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行为：一是“拒不执行或者擅

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”；二是“违反议事规则，个

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”；三是“故意规避集体决策，

决定重大事项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

用”；四是“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”。

《条例》第七十八条规定，“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者

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定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

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

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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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条例》第七十九条规定，“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、

调动、交流等决定的，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

务处分”。

第七十七到第七十九条，未做改动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条增写，“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，依法

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，

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

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”。

1994 年印发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

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，“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

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”，“党员拒绝作证或故意提供

虚假情况，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”，这

个要求是一以贯之的。《监察法》第十八条、《政务处分法》

第四十二条均规定，监察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

解情况，收集、调取证据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

况。在案件审查时，往往会涉及很多证人，这些证人虽不是

案件的当事人、涉案人，但因为知道案件相关情况，依法依

规负有作证义务。拒绝作证或者作证是故意提供虚假的情况，

这种情况很恶劣的。作为证人的党员，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

有关情况时，应当增强组织观念、强化组织意识，本着对党

内同志、党组织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客观如实反映

情况，严肃认真履行作证义务，共同维护纪律审查工作的权

威性和严肃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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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条例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

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：一是“违反个人有

关事项报告规定，隐瞒不报”；二是“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

时，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”；三是“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

如实报告个人去向”；四是“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“有前款第二项规定

的行为，同时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、掩盖事实的，依照本条

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处理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，“篡改、伪造个人档

案资料的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

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一条第四款规定，“隐瞒入党前严重错

误的，一般应当予以除名；对入党多年且一贯表现好，或者

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，给予严重警告、撤销党内职务或

者留党察看处分”，在这一款中增写“对入党多年且一贯表

现好”的表述。

第八十一条里面讲了 4 个方面，不如实填报个人情况，

掩盖事实，提供虚假情况。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，不如实

向组织说明问题，同时向党组织提供假情况，掩盖事实的，

依照本条例 63 条规定处理，这就是我们讲第八十一条补充

规定。新增“多年且一贯表现好，或者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

献”的描述。

第八十二到第八十四条，未做改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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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条例》第八十二条规定，“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

定组织、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等，情节

严重的，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三条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

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

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：一是“在

民主推荐、民主测评、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票、助选

等非组织活动”；二是“在法律规定的投票、选举活动中违

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，组织、怂恿、诱使他人投票、表

决”；三是“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党章、其他党内法规和

有关章程活动”。这一条还规定，“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，

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，从重或者加重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“在干部选拔任用工

作中，有任人唯亲、排斥异己、封官许愿、说情干预、跑官

要官、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，

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

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

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“用人失察失误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依照前款规定处

理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五条增写，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

作中，搞好人主义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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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者，按照情节轻重给予从警告到留党察看等处分。一是

“以党纪政务等处分规避组织调整”；二是“以组织调整代

替党纪政务等处分”；三是“其他避重就轻作出处理行为”。

第八十五条中，我们就明确的规定，在推进领导干部能

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，对这类行为我们是要严格进行处

理的。我们知道，能上能下是实现我们的干部优胜劣汰的一

种良好的工作机制，而对此党中央专门颁布了领导干部能上

能下规定，在我们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中，也专门强调我们

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，但是在我们的现实实践中，还有一些

领导干部担当不足责任心不强、搞好人主义、不愿意得罪人、

干多干少一个样、干好干坏一个样，就导致我们的能上能下，

在现实中沦为一纸空文。针对这种现象，我们就专门拿出来

一个条款来予以规定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“在干部、职工的录

用、考核、职务职级晋升、职称评聘、荣誉表彰，授予学术

称号和征兵、安置退役军人等工作中，隐瞒、歪曲事实真相，

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

其他人谋取利益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

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

予开除党籍处分”。

这一条第二款规定，“弄虚作假，骗取职务、职级、职

称、待遇、资格、学历、学位、荣誉、称号或者其他利益的，

依照前款规定处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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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六条，我们知道这些荣誉称号、这些职级的晋升，

它是我们践行新时代组织路线，推动我们干部能上能下的一

种路径。但在现实中，有些人他就搞好人主义，涉及到利益

啊，那么他就自己把这个利益占了，对于一些职称职级荣誉

表彰也任人唯亲、优亲厚友，这类行为它都是严重违背了我

们的用人导向，所以对这类行为我们要严肃的进行处理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八条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对直接

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给予从警告到开除党籍等处分。一是

“对批评、检举、控告进行阻挠、压制，或者将批评、检举、

控告材料私自扣压、销毁，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他人”；二

是“对党员的申辩、辩护、作证等进行压制，造成不良后果”；

三是“压制党员申诉，造成不良后果，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

处理党员申诉”；四是“其他侵犯党员权利行为，造成不良

后果”。

这一条第二款规定，“对批评人、检举人、控告人、证

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，从重或者加重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八十九条是关于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，

以及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处分规定。第一款规定，

“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，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

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，或者为非党员出具

党员身份证明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给予警告或

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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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款规定，“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，对直接责任

者和领导责任者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”。

《条例》第九十条、九十一条、九十二条、九十三条是

关于违反外事行为规定的处分。

《条例》第九十条规定，“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

或者获取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资格、长期居留许可的，给予

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“违反有关规定办理

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、前往港澳通行证，或者未经批准出入

国（边）境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

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

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”。这一条增写“虽经批准因私出国

（境）但存在擅自变更路线、无正当理由超期未归等超出批

准范围出国（境）行为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

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，“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（境）

团（组）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，或者从事外事、机要、军

事等工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（境）外机构、人员联系

和交往的，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”。

《条例》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“驻外机构或者临时

出国（境）团（组）中的党员，脱离组织出走时间不满六个

月又自动回归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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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组织出走时间超过六个月的，按照自行脱党处理，党内予

以除名”。

这一条第二款规定，“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

便条件的，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”。


